关于2012届毕业研究生推荐表的填写和使用说明
一、填写说明
毕业生通过毕业资格认定后，且培养方式属于统分（非定向）、自筹（自费）的同学，需填写毕业生推荐表。推荐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字体要清楚、整齐，不得随意涂改。
1、学位论文情况  可填写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，或论文的科研思路。

2、课题研究与论文发表情况  已经发表或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
3、自我评价  毕业生本人对自己的客观评价。

4、导师评语  由导师对毕业生的正确评价。

5、院系评语  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科教处老师负责填写。

二、使用说明

1、本表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具有派遣资格的本科和毕业研究生使用，是毕业生参加求职双向选择的唯一有效证明，每位毕业生限发一份。

2、推荐表原件由本人妥善保管，平时参加双选会活动时应使用复印件，落实就业单位需签订协议时需出具原件。
3、如有表格遗失情况，需由毕业生本人书面申请以及科教处老师的签字盖章，方可到研究生院办理补办手续。

补办时间：每周一、二上午8：30－11：30

补办地点：1舍313室
4、毕业生成绩大表统一由研究生院培养办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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